
 

附件 10 

 

“先进轨道交通”重点专项 

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

 

为落实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-2020

年）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管

理改革的方案》等提出的任务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先

进轨道交通”重点专项。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

布 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。 

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：创新“以我为主、兼收并蓄”原则

下的国际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，到 2020 年，在轨道交通系

统安全保障、综合效能提升、可持续性和互操作等战略方向形

成包括核心技术、关键装备、集成应用与标准规范在内的成果

体系，满足我国轨道交通作为全局战略性骨干运输网络的高效

能、综合性、一体化、可持续发展需求，并具备显著的国际竞

争优势，支撑国家“十三五”发展战略全面实现。到 2020 年，我

国要具备交付运营时速 400 公里及以上高速列车及相关系统，

时速 120 公里以上联合运输、时速 160 公里以上快捷货运和时

速 250 公里以上高速货运成套装备，满足泛欧亚铁路互联互通

要求、轨道交通系统全生命周期运营成本降低 20%以上、因技

术原因导致的运营安全事故率降低 50%以上、单位周转量能耗

水平国际领先、磁浮交通系统技术完全自主化的技术能力。 

本重点专项按照轨道交通系统安全保障技术、系统综合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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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提升技术、系统可持续性技术、系统互操作技术 4 个创新链

（技术方向），共部署 10 个重点研究任务。专项实施周期为 5

年（2016-2020 年）。 

2016年，本重点专项在1个重点研究任务已启动实施2个项

目。2017年，拟在1个重点研究任务中支持1-2个项目，拟安排

国拨经费总概算为9100万元。凡企业牵头的项目须自筹配套经

费，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1:1。 

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（如 1.1）的研究方向进行。

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考核

指标。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，每个课题参与单位

原则上不超过 5 个。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，项目中每个课题

设 1 名课题负责人。 

指南中“拟支持项目数为 1-2 项”是指：在同一研究方向下，

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、技术路线明显不同

的情况时，可同时支持这 2 个项目。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

段支持的方式。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 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

估，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。 

1．区域轨道交通协同运输与服务技术 

1.1 区域轨道交通协同运输与服务技术 

总体目标：突破区域轨道交通协同运输与综合服务关键技

术；实现区域轨道交通的高效能一体化运输、协同安全保障与

综合信息服务。 

重点研究内容：区域轨道交通高效能协同运输技术研究；

区域轨道交通系统安全综合保障技术研究；区域轨道交通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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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技术研究与系统搭建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保障大数据中心、

协同运输组织与服务决策支持系统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；与既

有运输组织模式相比区域路网总体运输能力提升 15%；应急响

应与运维效率提升 10%；具备针对轨道交通出行者即时信息服

务的旅程覆盖率达到 90%的技术能力。 

（1）区域轨道交通高效能协同运输技术研究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基于出行链的区域轨道交通运输需求预测

及灵敏度分析技术、轨道交通网络及枢纽有效承载力评估技术、

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中不同方式及枢纽间的运能匹配技术、多模

式下区域轨道交通精细化运输方案协同编制技术、区域交通运

输组织协同优化技术，研制区域轨道交通协同运输决策支持平

台。 

考核指标：构建“点-线-网”多尺度的有效承载能力评估指

标与评估模型，掌握多模式多系统精细化运输方案协同编制技

术，路网总体运输能力提升 15%、旅客跨方式旅行时间下降

10%、区域轨道交通正点率达到 99%。 

（2）区域轨道交通系统安全综合保障技术研究 

研究内容：研究我国典型区域对轨道交通的功能、组份结

构和服务需求等特征；研究区域轨道交通系统全局功能行为、

运行协同、互操作机制和失效机理的建模理论与方法，及各组

份系统运行、无缝接驳与服务协同技术；研究区域轨道交通系

统全局安全性、可靠性、可用性、可维修性和互操作性（RAMSI）

分析、评估与增强技术；研究区域轨道交通协同运营、综合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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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、安全保障一体化技术及一体化平台系统设计与集成技术。 

考核指标：形成区域轨道交通系统全局 RAMSI 分析预测

理论与方法体系，形成可定制的基于 RAMSI 的区域轨道交通

应急响应与运维一体化平台系统设计与集成技术；具备区域轨

道交通因技术原因导致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率降低50%的

技术能力，居国际领先水平；轨道交通系统可用性达到 99.9%

的技术能力。 

（3）区域轨道交通信息服务技术研究与系统搭建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区域轨道交通信息协同处理与发布机制及

关键技术，突破移动互联环境下的服务需求的挖掘、服务资源

优化配置与一体化出行导航技术，构建新一代综合信息智能化

服务技术体系，建立基于开放架构的区域轨道交通综合信息服

务平台。 

考核指标：建立交通信息协同处理标准规范与动态发布机

制，构建开放共享的区域轨道交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，具备针

对轨道交通出行者的信息服务智能终端覆盖率达到 100%、即

时信息服务的旅程覆盖率达到 90%的技术能力。 



 

 

“先进轨道交通”重点专项 

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

 

序号 姓  名 单  位 职称/职务 

1 贾利民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 

2 龚  明 中车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

3 丁荣军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

4 田红旗 中国工程院 教授 

5 王启铭 国家铁路局装备技术中心 教授级高工 

6 于跃斌 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教授级高工 

7 张  苑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

8 孙帮成 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教授级高工 

9 卢西伟 浙江大学 教授级高工 

10 梁建英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

11 戎利建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研究员 

12 杨国伟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研究员 

13 王  平 西南交通大学 教授 

14 周顺华 同济大学 教授 

15 李耀华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 

16 刘保明 中车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

17 刘  建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

18 刘光武 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教授级高工 

19 雷晓燕 华东交通大学 教授 

20 张学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

21 王立天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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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先进轨道交通”重点专项 

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 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 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

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 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

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 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 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

（1）项目及下设任务（课题）负责人申报项目应为 1957

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 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

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，全

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，非

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

的有效证明，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。 

（3）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含

任务或课题）；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 计划，含重

大科学研究计划）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863 计划）、

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、国家重大科学

仪器设备开发专项、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（以下简称“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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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计划”）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

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 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

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，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（含任务

或课题）。 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；

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能

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 

（5）在承担（或申请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，没有严

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“黑名单”。 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

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 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

（1）是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

企业等法人单位，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； 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； 

（3）在承担（或申请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，没有严

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“黑名单”。 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

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个，每个课题参与单位

原则上不超过 5个。 

 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黄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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